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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搶險(修)工程作業流程 

災害

發生 
訂有搶險 

開口合約 

通知廠商依指定

時間、地點到達 

依機關指示辦

理搶險 

廠商依規 

定到達 

搶險完成 

分次結算驗收 

累計金額達

契約(2)倍 

1.逾時 2hr以上者，依契

約 35條機關得自辦或他

辦。 

2.逾時累計 2次者，依契

約 36條得終止契約。 

本署辦理緊急 

工程處理要點 

符合採購法
第 105條第 1

項第 2款規定 

簽報機關首長或

其授權人員核准 

績優廠商選擇 

決 標 

依機關指示 

搶險完成 

驗 收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依採購法

第 18～23

條擇適當

方式辦理 

決算結案 

 

是 

否 

未逾時

2hr者，

依契約

第 35條

扣罰款 

是 

1.如遇不可

抗力致災，

依契約第 28

條辦理 

2.依契約第

29條 30日內

直接驗收 

參考附件

簽報範例 

可依第 4點
第 5款辦理 

1.依第 4點

不及訂約

者，應先有

書面或傳真

協議 

2.不及確定

總價者，應

先確定單價

及工作範圍 

3.得於完成

次日起 2週

內補辦預算

書圖追認 

1.依第 20點直接驗收 

2.現場查驗或驗收有困難

者，得簽報機關首長或授權

人員採書面憑證驗收 

依契約

及施工

補充說

明書辦

理 

1.搶險

計畫書

應依規

定報備 

2.應備 2

組以上

機具、人

員待命 

倍數由機關

於招標公告

及文件自訂 


